
 

「臺中機場四周受遙控無人機干擾應變暨查處作業要點」條文修正對照表 
 

編 

號 
章節 

項次 
修正條文 原條文 備註 

1 壹-

(二) 

民用航空局臺中航空站使用空軍清泉崗基地協議書 臺中航空站使用清泉崗基地協議書 更正名稱 

2 參 航空站於接獲塔臺或其他單位人員通報疑似違法從事遙

控無人機飛航活動，若初判其位置係位於「航空站四周

禁止從事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之一定距離範圍」(附件一

及附件二)自地面或水面起禁止活動區域內(以下簡稱紅

區)，應由航務組派員會同航警局臺中分駐所員警前往現

場查處，並通報區域聯防作業單位協助查察；若地點位

於「航空站四周禁止從事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之一定距

離範圍」自地面或水面起算200呎以上高度禁止活動區域

內 (以下簡稱黃區)，得通報該地區域聯防作業單位協助

查察。 

航空站於接獲塔臺或其他單位人員通報疑似違法從

事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，若初判其位置係位於「航

空站四周禁止從事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之一定距離

範圍」(附件一及附件二)之禁止活動範圍內，應立

即通報附近警察局協助巡查或由航務組派員會同航

警局臺中分駐所前往現場查處，並視情況協調有關

機關(例：空軍第三聯隊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、區域

聯防作業單位…等)協助。 

機場紅區及黃

區各自表述 

3 伍-

(一) 

(一)巡查作業： 
當接獲通報無人機於機場紅區或黃區內活動時，由航空

站派員或通知區域聯防作業單位派員至遙控無人機通報

位置附近巡查；若發現在空無人機，應儘可能追蹤無人

機及其降落地點。 

(二)巡查作業： 
當接獲通報無人機於機場內或機場附近活動時，航

空站航務組派員偕航警及空軍第三聯隊飛管攜帶手

持式無人機干擾器至遙控無人機通報位置附近巡

查，另視地點通報臺中市警察局派員協助巡查。 

1.更改項次 

2.由區域聯防

作業單位協助

巡查 

4 伍-

(二) 

(二)守視作業： 

1.現場守視：航空站或區域聯防作業單位人員倘於通報

地點未發現無人機活動，請於現場守視5~15分鐘；若仍

未續見無人機蹤跡，則立即回報航空站。 
2.若於機場內發現無人機活動，立即通知航空站消防班

於制高點(消防班頂樓)守視及通報。 

(一)守視作業： 
1.) 現場守視：航空站航務組備妥手持式無人機干

擾器，通報當地警察局或由航務組派員至遙控

無人機活動通報位置附近進行守視，並盡可能

追蹤其降落地點。 
2.) 航空站消防班於制高點(消防班頂樓)守視及通

報。 

3.) 區域聯防單位接獲航空站通報後協助守視。 

1.更改項次 

2.新增守視時

間 

3.刪除多餘文

字 

5 伍-

(三) 

(三)干擾作業： 

當遙控無人機於手持式干擾器作業有效距離內，由航空

站或空軍三聯隊執行無人機干擾及反制作業，並通報區

域聯防單位協助守視自動返航或原地降落之遙控無人機

(三) 干擾作業： 

當遙控無人機於手持式干擾器作業有效距離內，由

航務組或空軍第三聯隊執行無人機干擾及反制作

業，並通報區域聯防單位協助守視自動返航或原地

新增干擾器影

響範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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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其操作者；執行手持式無人機干擾器作業前應先通報

塔臺，確認干擾器影響範圍內(水平距離及高度約半徑2

公里內)無已知在空航機後始得操作。 

降落之遙控無人機及其操作者；執行手持式無人機

干擾器作業前應先通報塔臺，確認本機場無航機起

降後始得操作。 

6 陸-三

-(一) 

(一)製作筆錄： 

由航空警察局負責製作，完成筆錄後其相關資料請檢送

臺中航空站。 

(一)製作筆錄： 

由航空警察局或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負責(必要時，洽

請鄰近派出所協助)，得視需要請臺中航空站陪同，

完成筆錄請檢送臺中航空站。 

修正機場紅黃

區製作筆錄單

位 

7 附件

三 

  

刪 除 消 防 單

位，新增市警

分局 

 


